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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屆會議(1999年) 
 

第 13 號一般性意見：受教育權(《公約》第十三條) 
 

1. 受教育本身就是一項人權，也是實現其他人權不可或缺的手段。作為一項增

長權能的權利，教育是一個基本工具，在經濟上和在社會上處於邊緣地位的

成人和兒童受了教育以後，就能夠脫離貧困，取得充分參與群體生活的手

段。教育具有重大的作用，能使婦女增長權能，保護兒童使他們不致從事剝

削性和危險性的工作或者受到性剝削、能夠增進人權與民主、保護環境、控

制人口增長。人們日益確認，教育是各國所能作的最佳投資。但是，教育的

重要性並不只是限於實用的層面：有一顆受過良好教育、受啟迪而且活躍的

心靈，是人生在世的賞心樂事。 

2.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受教育權。第十三

條文字最多，是國際人權法中對受教育權規定最為廣泛和全面的條文。委員

會已經就《公約》第十四條(初等教育的行動計畫)通過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；

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和本號一般性意見相互補充，應該一併審議。委員會意

識到，對於全世界數百萬人來說，享受受教育權還是一個遙不可及的目標。

而且，在許多情況下，這個目標是越來越遙遠了。委員會也意識到，許多締

約國存在著強大的結構障礙和其他障礙，無法充分執行第十三條。 

3. 為了幫助締約國執行《公約》和履行提交報告的義務，這個一般性意見集中

指出了第十三條的規範內容(第一部分，第 4-42 段)和來源於這個規範的一

些義務(第二部分，第 43-57 段)，也列出了違反的例示(第二部分，第 58-59

段)。第三部分簡短地評述了締約國以外的行為者的義務。本號一般性意見

是根據委員會多年來審查締約國報告的經驗撰寫的。 

 
一、第十三條的規範內容 

 
第十三條第一項：教育的目標和宗旨 
4. 締約國同意：所有公共或私人、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，都應該實現第十三條

第一項所規定的目標和宗旨。委員會認為，這些教育目標體現了《聯合國憲

章》第一條及第二條中所體現的根本宗旨與原則。其內容大部分載於《世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 載於 E/C.12/1999/10 號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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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宣言》第二十六條第二項，不過，《公約》第十三條以《宣言》為基礎，

在三個方面有所發揮：教育應謀求發展人格的「尊嚴意識」；「使人人均能

參加自由社會積極貢獻」；應促進所有「族裔」團體以及各民族、種族和宗

教團體之間的了解。上述各項教育目標與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二十六條第二

項及《公約》第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相同，但是其中最根本性的一點可能是

「教育應謀人格之充分發展」。 

5. 委員會指出，自從大會在 1966 年通過本《公約》以來，另一些國際文件已

經進一步擬訂了教育應該致力實現的目標。因此，委員會認為，締約國必須

確保其教育致力實現《公約》第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宗旨和目標，其含義

的解釋應參照《人人受教育世界宣言》(泰國宗甸，1990 年)(第一條)、《兒

童權利公約》(第二十九條第一項)、《維也納宣言和行動綱領》(第一部分，

第 33 段和第二部分第 80 段)以及《聯合國人權教育十年行動計畫》(第 2段)。

雖然上述所有文本都與《公約》第十三條第一項密切對應，卻也包括了第十

三條第一項中沒有明文規定的一些內容，例如，具體提到性別平等和尊重環

境的部分。這些新內容蘊含在第十三條第一項中，體現了當前人們對這一條

款的解釋。來自世界各地的意見普遍贊同上述文本，可見委員會的這個觀點

得到支持。
1 

 
第十三條第二項：受教育權–一些一般性評述 
6. 雖然對這些詞語精確和適當的解釋應視特定締約國的國情而定，但採取各種

形式的各級教育應該展現相互關連的下列基本特徵：2 

(a) 可使用性–應在締約國的管轄範圍內設置夠多能夠運作的教育機構和

方案。這些教育機構和方案需要什麼配備才能運作取決於許多因素，

包括其運作的發展的環境；例如，所有機構和方案可能需要建築物或

其他遮風避雨的設施、供男女使用的衛生設備、安全飲水、受有在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《人人受教育世界宣言》得到 155 個政府代表團通過；《維也納宣言和行動綱領》得到 171
個政府代表團通過；《兒童權利公約》已經得到 191 個締約國批准或加入；《聯合國人權教育

十年行動計畫》以協商一致意見獲得通過，成為大會第 49/184 號決議。 
2 這個方針符合委員會已經通過的關於取得適足住房權的分析架構，以及聯合國受教育權利特

別報告員的工作。委員會在第 4 號一般性意見中確定了關係到適足住房權的一些因素，包括

「可使用性」、「可負擔性」、「可取得性」和「文化的適足性」。委員會在第 12 號一般性

意見中確定了關於充足糧食權的一些因素，例如：「供給性」、「可接受性」和「可取得性」。

特別報告員在向人權委員會提交的初步報告中提到：初等教育應展現四項基本特徵：可使用

性、可取得性、可接受性、和適應性(E/CN.4/1999/49,第 50 段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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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具一定薪資水準的受訓教師、教學材料等；但有些機構和方案也需

要圖書館、電腦設備和資訊技術等設施； 

(b) 可取得性–在締約國管轄範圍內，人人都應該能夠利用教育機構和方

案，不受任何歧視。可取得性包含了互相重疊的三個面向： 

(一)不歧視–教育必須人人可及，尤其是對最弱勢團體的成員，應在

法律上及事實上，不因受到禁止的任何理由受到歧視(見關於不

歧視的第 31-37 段)； 

(二)實際可取得性–教育的提供必須在安全、實際可及的距離內，學

生可在一些合理便利的地點上學(例如社區內學校)或透過現代

技術設備接受教育(例如透過「遠距教學」節目)； 

(三)經濟可取得性–教育必須人人負擔得起。可取得性的這個因素以

第十三條第二項中對初等教育、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各別規定

為準：初等教育應「免費普及全民」，締約國對中等教育和高等

教育則要逐漸做到免費； 

(c) 可接受性–教育的形式和實質內容，包括課程和教學方法，必須得到

學生的接受(例如恰當、文化上合適和優質)，在適當情況下，也應該

得到學生家長的接受；這一點不得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教育

目標和締約國可能認可的最低教育標準(載於第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

項)； 

(d) 適應性–教育必須靈活，能夠針對變動中的社會和群體的需求而進行

調整，使其符合各種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學生的需求。 

7. 在考慮如何適當應用「相互關連的基本特徵」時，首先應該考慮到學生的最

佳利益。 
 
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–受初等教育的權利 
8. 初等教育應具有可使用性、可取得性、可接受性和適應性等要素，這些是不

同類型的各級教育的共同內容。3 

9. 委員會從《人人受教育世界宣言》中找到了適當解釋，「初等教育」一詞的

指導：「使兒童在家庭以外受基礎教育的主要施行系統是初等學校教育。初

等教育必須普遍施行，確保所有兒童的基本學習需要得到滿足，同時應考慮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見第 6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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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群體的文化、需求和機會。」(第五條)。《世界宣言》第一條明文規定了

「基本學習需求」。
4初等教育並不是基礎教育的同義詞，兩者之間有密切的

對應關係。在這方面，委員會贊同聯合國兒童基金會所持的立場：「初等教

育是基礎教育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」。5 

10.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的條文顯示，初等教育有兩個不同的特徵：「屬強迫

性質」並「免費普及全民」。關於《公約》第十四條的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

第 6段和第 7段載有委員會對這兩個詞的意見。 
 
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–受中等教育的權利 
11.中等教育應具有可使用性、可取得性、可接受性、和適應性，這些是不同類

型的各級教育的共同內容。6 

12.雖然中等教育的內容因締約國而異，而且隨著歲月推移而有所不同，卻包括

完成基礎教育和鞏固終身學習和人類發展的基礎。它使學生能夠為了就業和

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作好準備。7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的「各種不同形

式」適用於中等教育，因而確認中等教育需要採用靈活的課程和各式各樣的

施行系統，以便符合各種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學生的需求。委員會鼓勵採用

與正規中等教育系統平行的「替代性」教育方案。 

13.根據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，中等教育「應以一切適當方法，特別應逐漸採

行免費教育制度，廣行舉辦，庶使人人均有接受機會」。「廣行舉辦」的含

義是：一、中等教育不應取決於學生的能力或才能。二、中等教育場所應分

布於各國各地，使每個人都有平等的機會。委員會對「可取得性」的解釋載

於以上第 6段。「一切適當方法」的措詞方式加強了這樣的觀點：在各種社

會和文化背景之下，締約國應採取各種新穎的方法施行中等教育。 

14.「應逐漸採行免費教育制度」的含義是：雖然國家必須把免費提供初等教育

列為優先工作事項，他們也有義務採取具體的步驟去達成免費中等教育和高

等教育。關於第十四條的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第 7 段載有委員會對「免費」

一詞含義的一般性看法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《宣言》將「基本學習需要」界定為：「基本學習工具(例如識字、口頭表達、算術、和解決

問題)和基本學習內容(例如知識、技能、價值、和態度)，這些是人類為了生存、發揮其全部

才能、在有尊嚴的情況下生活和工作、充分參加發展、改進生活品質、在知情的情況下作決

定、和不斷學習所必須具備的能力」(第一條)。 
5 宣傳套組，基本教育，1999 年印製(兒童基金會)，第一節，頁 1。 
6 見第 6 段。 
7 見《國際教育標準分類》(1997)，聯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，第 52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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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和職業教育 
15.技術和職業教育（技職教育）是受教育權和工作權的一部分(第六條第二

項)。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將技職教育作為中等教育的一部分提出，反映

了技職教育在中等教育中的特別重要性。但是，第六條第二項並沒有提到技

職教育與某一特定教育級別的關係；該項的含義是：技職教育具有較廣泛的

作用，有助於「造成經濟、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。」
(編輯者註)而且，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申明：「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立」(第二

十六條第一項)。因此，委員會認為，技職教育是各級教育的一個整體的部

分。
8 

16.學習技術和就業的途徑不應該限於特定的技職方案，應該將技職方案理解為

普通教育的組成部分。聯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《關於技術和職業教育

的公約》(1989)規定：技職方案包括「教育進程的所有形式和級別，除了普

通知識以外，涉及技術和相關科學的學習以及經濟及社會生活中各行各業實

際技能、知識、態度和理解的養成」(第一條(a)項)。這種看法也體現在國

際勞工組織的一些公約中。9按照這樣的理解方式，技職教育的內容包括下列

幾個方面： 

(a)使學生能夠獲取有助於從事個人發展、實現自力更生和具備就業能力

的知識和技能，並增進其家庭和群體的生產力，包括締約國的經濟及

社會發展； 

(b)考慮到有關居民的教育、文化和社會背景；各個經濟部門所需要的技

能、知識和資格等級；以及職業場所的衛生、安全與福利； 

(c)為當前具備的知識和技能已經由於技術、經濟、就業、社會或其他方

面的變化而過時的成人提供再培訓； 

(d)提供方案給予學生，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者，赴他國接受技職教育的

機會，並著眼於適當的技術移轉和調整； 

(e)包括按照《公約》的不歧視規定和平等條款對婦女、女童、失學青年、

待業青年、移徙工作者的子女、難民、身心障礙者和其他弱勢團體施

行技職教育的方案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編輯者註：生產性就業/有收穫的就業 (productive employment)，不僅只侷限於獲取薪資，尚包

括自我實現及尊嚴在內。 
8 《人力資源開發公約》(第 142 號公約)(1975)和《社會政策(基本目標和標準)公約》(第 117 號公

約) (1962)中也反映了某種看法。 
9 見註 8。 




